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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ＥＵＩＰＯ分析欧盟企业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报告，分析了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

年间欧盟企业多种类型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并进一步解析了相关影响因素。

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研发投资成果的关键工具，也是控制最终产品和服务的

市场营销并使其货币化的关键机制。在一项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中，应用多种类

型的知识产权可以帮助获取知识资产的各方面内容，并通过提高回报来激励创新。

报告调查分析了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同时应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欧盟企业。

报告中的组合应用多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意味着至少使用以下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

产权，包括专利、注册商标或注册外观设计，还有一些其他保护创新的方式，如著作

权、商业秘密等。为进一步了解影响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的相关因素，报告对调

查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报告还分析了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行业和总部设

在不同成员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上的差异。

报告的研究对象样本由６３２８６家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共持有７６２０２件欧洲专

利，９８２５７个欧盟商标（ＥＵＴＭｓ）以及２１６７６件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ＲＣＤｓ），共占

同期欧盟企业向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提交知识产权的４８．２％。报

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８３％的样本企业申请了一种以上的知识产权，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申请

量占样本中所有知识产权申请量的３５７％。１％的样本企业申请了全部三种知识

产权（专利、商标和注册外观设计），占所有企业ＥＵＩＰＯ和ＥＰＯ知识产权注册数量

的１６８％。这些数据表明了欧盟企业知识产权高度集中化。

（２）在欧盟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间所有注册的外观设计和专利中，有一半来自样本

企业。此外，４５％的外观设计申请来自于同时申请商标的企业。而商标申请显示

出一种不同的模式，即大多数商标（近８０％）是由只申请商标而未申请外观设计和

专利的企业所提交的。

（３）专利是最常与其他权利一起使用的知识产权。同时申请商标和专利的企

业为每个商标申请了近４件专利；同时申请外观设计和专利的企业为每一件外观

设计申请了６５件专利。同一企业申请的外观设计和商标，平均每件外观设计有

１知识产权动态



１５个商标。

（４）拥有多项知识产权的企业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占据了样本企业３１９％

的就业人数和３５５％的营业额。申请了全部三种知识产权的企业就业人数占总量

的１４１％，营业额占总量的１６％。

表１　欧盟２８国企业知识产权组合申请情况

知识产权组合申请
企业占比
（％）

知识产权占比
（％）

就业人数
（样本占比（％））

营业额
（样本占比（％））

仅包含商标 ７２．８％ ３８．４％

仅包含外观设计 １０．５％ ５．１％

仅包含专利 ８．４％ ２０．８％

同时申请 ８．３％ ３５．７％ ３１．９％ ３５．５％

商标、外观设计 ４．７％ ８．５％

商标、专利 １．９％ ７．１％

专利、外观设计 ０．８％ ３．３％

商标、外观设计、专利 １．０％ １６．８％ １４．１％ １６．０％

数量 ６３２８６ １９６１３５

（５）企业规模是影响知识产权组合应用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越大，其组合应

用多种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就越大。超过２０％的大型企业申请了一种以上的知识产

权，而中小企业仅占７％。大型企业提交的所有知识产权中超过６４％是同时提交

的，而中小企业提交的知识产权中只有２０％是同时提交的。

表２　知识产权组合申请占比（按企业规模划分）

规模 企业占比（％） 企业数量 知识产权占比（％） 知识产权数量

大型 ２１．７ １９８３ ６４．４ ４９７１４

中小型 ７．１ ２２５０ １９．８ １２４３５

中型 １０．６ １０４６ ２４．７ ５９０２

小型 ６．４ ６７６ １５．５ ３００６

微小型 ４．６ ５２８ １８．１ ３５２７

（不确定） ４．６ １０３１ １４．０ ７８７２

欧盟２８国 ８．３ ５２６４ ３５．７ ７００２１

（６）报告还显示了行业之间的显著差异。结果表明，１５％的“制造业和采矿

业”企业均拥有多类知识产权，而只有６％的“服务、商业和公用事业”企业组合应

用多类知识产权。报告认为考虑到这些行业申请的专利相对较少，这种结果并不

２ 知识产权动态



奇怪。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罗　梅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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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ＵｓｅｏｆＩＰＲｂｕｎｄｌｅｓｂｙＥＵｆｉｒｍ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美国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美国白宫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以下称《战

略》），概述了美国将如何促进和维护对国家安全以及经济优势至关重要的相关技

术方面的竞争优势，并详细介绍了美国为保持全球关键与新兴技术的领导力而采

取的两个必要的战略支柱。

　　１．支柱一：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

《战略》指出，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ＮＳＩＢ）建设需要对各个方面进行持续、

长期的投资，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先进的技术队伍；将早期研发转化

为有利于创新的法规；风险资本；政府、学术界和私营机构的合作；与盟友和伙伴合

作等。

将考虑采取以下优先行动以促进科技与环境的发展（排列无特定顺序）：

（１）培养高质量的科技劳动力；

（２）吸引和留住发明家和创新者；

（３）利用私人资本和专业知识进行建设和创新；

（４）迅速推进发明和创新；

（５）减少阻碍创新和产业增长的繁琐规章、政策和程序；

（６）领导全球范围内反映民主价值观和利益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治理模式的

制定；

（７）支持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发展，包括学术机构、实验室、配套基础设施、风

险投资资金、支持性企业和工业；

（８）提高美国政府预算中研发资金的优先权；

３知识产权动态



（９）在政府内部开发和采用先进的应用技术，提高政府作为私营机构客户的吸

引力；

（１０）鼓励公私合作；

（１１）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建立强大且持久的技术伙伴关系，并推广民主

价值观和原则；

（１２）与私营部门合作并进行正面宣传，以提高公众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接

受度；

（１３）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采取类似行动。

　　２．支柱二：保护技术优势

《战略》认为，保持和提高美国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导地位的第二种方法是保

护其在国内以及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优势。美国不容忍知识产权的窃取行

为、对开放科学规范的利用或对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经济侵略。与盟友以及合

作伙伴的关系基于公平、互惠的原则并遵守协议。保护美国技术优势的途径之一

是在薄弱领域加强规则制定，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并确保共同原则优先；另

一个途径是保护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建设，这需要公司、行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之

间的国内和国际合作。美国还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对各自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袭

击开展防御。

将考虑采取以下优先行动（排列无特定顺序）：

（１）确保竞争对手不使用非法手段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发成果或技术；

（２）在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安全设计；

（３）在平衡国外研究人员宝贵贡献的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机构、实验室和产业

的研发安全来保护研发工作的完整性；

（４）确保基于出口法律和法规以及多边出口制度，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某些方

面进行充分控制；

（５）让盟友和合作伙伴制定自己的程序，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ＣＦＩＵＳ）

所执行的程序；

（６）与私营部门合作，了解他们当下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理解以及未来战略

规划；

（７）评估全球科技政策、能力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可能如何影响或破坏美国

的战略和计划；

（８）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并鼓励盟友和合作伙伴也这样做；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９）向主要利益相关者传达保护技术优势的重要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实

际援助。

　　３．结语

《战略》指出，美国将在最高优先级的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在高

优先级的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做出贡献，并管理其他关键

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技术风险。最终通过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和保护技术优

势两大战略支柱，保持美国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赵颖会　编译，罗　梅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１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ＥＴ．ｐｄｆ

原文标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研究人工智能专利扩散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人工智能发明：追踪美国

人工智能专利扩散》报告（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Ｉ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ｓ）。报告显示，（１）从２００２到２０１８年，美国人工智能专利的年申

请量增长超过１００％，从每年３万件增加到６万多件，所有含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

所占份额从９％上升到近１６％；（２）活跃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明人和专利权人比例

从１９７６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５％；（３）排名前３０位的人工智能公司大多在信

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也有特例，如美国银行、波音和通用电气。

报告使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算法来确定１９７６至２０１８年发布的所有美国人工

智能专利申请。该方法能灵活地从专利文档的文本中学习，不受特定分类号和关

键字的过度限制，从而提高了识别人工智能专利的准确性。

　　１．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报告指出，专利申请量的增长标志着有价值的新技术出现，这些申请量反映了

投资者和创新者的眼光，他们利用新技术进行创新，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显示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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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增长趋势。图１显示了从１９７６到２０１８年公开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及其在所

有公开专利申请中所占份额。由于美国发明人保护法（ＡＩＰＡ）在１９９９年底及其实

施期所作的修订，２００２年后份额开始增长。从２００２到２０１８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量和份额普遍增长，其中人工智能专利的年申请量增长了１００％以上，从３万件增

长到了６万多件。虽然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总量在这段时间内也有所增

加，但人工智能申请的占比出现了显著增长，从２００２年的９％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

近１６％。

图１　美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１９７６２０１８）

图２显示了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８年公开的人工智能组件技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是规

划／控制和知识处理。它们是最通用的人工智能组件技术，其他组件技术（例如机

器学习）的专利通常包括规划／控制或知识处理的元素。

图２　美国人工智能组件技术专利申请量（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６ 知识产权动态



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显著增加。这两种

人工智能技术都是 ＡｌｅｘＮｅｔ在２０１２年取得成功的关键，ＡｌｅｘＮｅｔ是２０１０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分水岭，它改变了图像识别和机器学习

（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技术轨迹。

人工智能硬件以及计算机视觉的专利申请量同步增长。这两种组件技术专利

申请的紧密联系可能反映了图像识别的进步以及计算能力和性能需求之间的相互

影响。专用硬件包括计算机处理器和专用内存加速器，人工智能的其他应用（例如

自动驾驶汽车）也涉及专用硬件。

　　２．人工智能在技术之间的扩散

对于每件专利申请，ＵＳＰＴＯ都会审查其技术内容，并根据主题将专利划分到特

定的技术分组。当前系统具有６００多个子类，涵盖了大量主题，包括化学、电子、机

械和材料等。图３显示了从１９７６年开始人工智能的技术扩散情况。与专利申请

总量的增长类似，人工智能正在朝更大的技术范围扩散。１９７６年，人工智能的专利

出现在约１０％的技术子类中，到２０１８年，已扩大到４２％以上的技术子类中。

图３　人工智能及其组件专利在所有专利技术子类的分布（１９７６２０１８）

人工智能组件技术分成了三个具有不同扩散率的集群，第一个集群是知识处

理和规划／控制，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散到各个专利技术类别中，反映了这些人工

智能组件在各技术领域的普遍适用性；第二个集群（视觉、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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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扩散速度较慢，但仍在增加；第三个集群（进化计算、语音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扩

散速度最慢，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一直徘徊在５％左右，直到最近才扩散到近

１０％的技术子类中。这些集群表明人工智能组件技术之间相互依赖，但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了解这些模式背后的影响因素。

　　３．人工智能在发明人和专利权人之间的扩散

图４显示了从１９７６到２０１８年至少获得一件人工智能专利的美国个人发明人

和专利权人占比。这一比例的增长表明有更多的发明人和专利权人在其发明中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个人发明人和机构专利权人占比总体同步增长。获人工智能专

利的个人发明人占比在１９７６年仅为１％，到２０１８年增长到２５％，即２０１８年所有个

人发明人专利中有２５％的专利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从２００９年开始，使用人工智

能的个人发明人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机构。这意味着扩散不仅发生在机构之间，

而且发生在个人间，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在其工作中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图４　拥有人工智能专利的美国发明人和专利权人占比（１９７６２０１８）

图５列出了拥有人工智能专利的美国前３０强公司。根据授权专利记录，这些

公司持有１９７６至２０１８年授予的所有人工智能专利的２９％。前３０名公司大多属

于信息和通信技术（ＩＣＴ）领域，也有例外，如通用电气、波音和美国银行。

　　４．展望

人工智能在技术、发明人和专利权人之间的分布表明，人工智能对美国发明越

来越重要。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像电力或半导体一样具有革命性，部分取决于创新

８ 知识产权动态



图５　美国人工智能专利权人机构３０强（１９７６２０１８）

者和公司能否将人工智能发明成功地融入现有的和新的产品、流程和服务中。报

告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这种潜力。

邓文鼎　编译，罗　梅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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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交易振兴措施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交易振兴措施。在第四次

工业革命时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以及不同技术的融合加速了创新的发展，因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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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体现出知识产权交易的重要性。韩国知识产权局指出，当前韩国政府研发预算

的７０％拨给了韩国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但其技术交易规模还不足美国大学的

６％。据韩国产业部统计数据，２０１８年韩国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技术交易规模为

１８９７亿韩元，美国为３２０００亿韩元。

为振兴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改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了三

大战略，１２项任务。主要内容如下：

（１）韩国发明振兴会下属知识产权交易所将指定有潜力的民营交易机构共同

参与全过程的知识产权交易，为交易提供运营咨询，提升民营交易机构的专业性

（计划在未来５年内培养３６家专业机构）。

（２）为了在研发早期阶段，即在专利的审查阶段就可进行交易，韩国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网站（ＫＩＰＲＩＳ）将提供“期望交易”选项，引导进行知识产权交易。

（３）构建“创意交易平台”，企业可在平台上购买消费者所提创意。从小创意

出发营造知识产权交易的良好环境。促进引入“变相投标人方式”［１］的知识产权拍

卖制度。

［１］变相投标人方式：将私人协议和拍卖相结合的交易方式，即与意向购买者签订临时合同并公开后，在没有
竞标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确立合同，在有竞标人的情况下签订临时合同的意向购买者可优先以最高价购买。

（４）构建韩国技术保障基金、发明振兴会、知识产权战略院、国防科学研究所等

交易相关公共机构的合作体系，结合各机构的强项，打造合作型知识产权交易

系统。

（５）灵活应用母基金（ＦｕｎｄｏｆＦｕｎｄｓ，ＦＯＦ），构建知识产权交易支持基金，计划

在２０２１年实现１２００亿韩元的规模，用于投资购买大学与研究所知识产权的企业，

增加知识产权交易需求。

（６）为扩大企业获取体验后付款的知识产权交易方式，提供标准合同订立与会

计核算服务支援。

（７）加强对知识产权转让后使用权独占性的保障，搞活知识产权交易。

（８）完善促进知识产权交易的相关法律和制度。例如将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

预计放弃的知识产权转回给发明人，以方便发明人继续努力实现该知识产权的商

业化。

（９）整合按部门分散管理的知识产权交易信息，创建准确的信息数据库。

（１０）为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参与者提供相应的培训与交流机会。

（１１）进一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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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完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将商标、外观设计侵权纳入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范畴，加强特别司法监管。

韩国知识产权局指出，本次措施制定的目的在于改善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条

件、法律和制度环境，以期进一步搞活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升韩国企业的技术竞

争力。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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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研究

澳企亚洲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经验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发布了《澳大利亚企业

在亚洲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经验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有关澳大利亚企业在向

中国和东盟市场出口时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报告由澳大

利亚出口理事会代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和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ＤＩＳＥＲ）

完成。

报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在线工具调查１１８名参与者，第二阶段使用

案例分析法研究了１６个案例。这两个阶段的参与者大多是中小型企业中表现出

色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出口商代表。

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１）中国被认为是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最普遍的司法管辖区。报告认为这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务的扩张并引发了中小企业进军东盟市场的兴趣。表３列

出了５８位受访者所涉及的各国家／地区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或争议情况。在中国

涉及了知识产权问题或争议的受访者数量最多（１４个），是排名第二的越南的两倍

多；其后依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没有知识产权相关

问题或争议的受访者达３７个（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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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受访者知识产权问题或争议发生地

国家／地区 受访者占比 受访者数量

没有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或争议 ６４％ ３７

中国 ２４％ １４

越南 ８％ ５

印度尼西亚 ７％ ４

马来西亚 ３％ ２

菲律宾 ３％ ２

新加坡 ３％ ２

泰国 ３％ ２

其他（请说明） ７％ ４

（２）积极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大大减少知识产权侵权事件的发生，包括

通过传统的知识产权注册途径和其他创新的商业策略，还包括考虑外国司法管辖

区业务伙伴的价值。表４显示了受访者为保护其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而采取的措

施。共有４０名受访者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５５％）拥有知识产

权战略，１４名受访者（３５％）拥有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律师，９名受访者（２３％）拥有

海外知识产权律师，显示出对国内市场的重视程度更高。此外，只有５名受访者

（１３％）使用了申请代理服务。

表４　受访者针对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受访者占比 受访者数量

知识产权战略（在商业目标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 ５５％ ２２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律师 ３５％ １４

在出口市场注册和使用网络域名 ３３％ １３

监测知识产权申请情况以防潜在的侵权 ２８％ １１

海外知识产权律师 ２３％ ９

通过保密或商业秘密协议 ２０％ ８

本地知识产权代表，如申请代理人（在澳大利亚或相关司法管辖区） １３％ ５

上述均无 １０％ ４

利用二维码或类似技术验证出处 ３％ １

其他 ３％ １

（３）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因此无论在时间还是金钱方面都缺乏有效管理

其知识产权的必要资源。所以，必须考虑对中小企业进行有效的宣传，以使其更容

易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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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是受访者最常用的知识产权相关信息来源（表

５）。表６显示了受访者使用澳大利亚政府知识产权服务的情况。其中澳大利亚知

识产权局网站最受欢迎，有３９个受访者（４０％）选择，其次是２０个受访者（２０％）选

择的澳大利亚工业部以及出口支持服务部门，只有９位受访者（９％）选择了中国知

识产权顾问服务。

表５　受访者常用的知识产权信息来源

案例研究 信息来源

１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澳大利亚工业和商业协会

２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律师

３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谷歌搜索

４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５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律师、内部人力资源

６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７ 知识产权律师

８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９ 商业指导、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律师

１０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谷歌搜索

１１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律师

１２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法律资源

１３ 过去的工作经验

１４ 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主要是国内外律师

１５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商业顾问

１６ 主要是律师，有时来源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表６　受访者利用澳大利亚政府知识产权服务情况

澳大利亚政府知识产权服务使用情况 受访者占比 受访者数量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４０％ ３９

澳大利亚工业部 ２０％ ２０

出口支持服务部门，包括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州政府等 ２０％ ２０

中国知识产权顾问 ９％ ９

以上均无 ４８％ ４７

其他 ３％ ３

（５）报告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在企业的商业计划中应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向中

国和东盟出口时。此外，中小企业在整个业务生命周期中，从知识产权登记前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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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维护和监控，都需要更多的信息。报告提出了以下四项建议：

尽早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商业化战略的一部分；

协助出口商了解合作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与志同道合的组织建立知识产权网络；

提供丰富的交互式知识产权信息。

这四项建议为解决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实际指导。综合来看，这些建议

旨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在出口商预先规划阶段的重要性。此外，应充分利用澳大

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邓文鼎　编译，罗　梅，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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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

指引》。全文内容如下。

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

（国知发服字〔２０１９〕４６号），织好知识产权服务网，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节点、网点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特制定本

指引。

　　一、服务主体

本指引所称服务主体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各类节点、网点。

节点是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所属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国家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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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部分区域中心城市节点构成全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主干网络；节点负责

面向所在区域提供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辐射、支撑区域内服务网点。

网点是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信息服务机构，包括技术与创新

支持中心（ＴＩＳＣ）、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及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情报机构、公共图书馆、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行业组织、市场化服务机构网点

等。网点联接依托主干网络，主要面向社会公众、创新创业主体以及特定领域或特

定行业提供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供给。

在保证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具备相应资质和

服务能力的节点、网点提供低成本专业化公共服务。

　　二、服务原则

（一）基础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积极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围绕社会

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需求，主动面向重点产业、重大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等提

供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支持。

（二）便利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明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事项，明确可

提供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内容，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单位网站等向

社会公布，保障服务的针对性、可及性、便利性。

（三）规范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工作制度和规范，积极

推广应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数据采集和加工、信息利用、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规范

和指引，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四）创新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利用新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服

务，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反馈

机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水平。

　　三、服务重点

（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各类节点应当发挥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体系主渠道作用，面向政府部门、创新创业主体、社会公众等提供知识产权信息

基础性支撑服务，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积极宣传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相关政策，发挥节点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开展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

点、网点间交流协作。

１．国家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主要承担全国性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

技能提升指导、公益培训、信息咨询等工作，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信息基础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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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等基础性工作。

２．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主要在省（区、市）知识产权局支持下参与

构建本地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对地市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进

行业务指导，参与地方特色化、差异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开发

本地专题数据库，开展知识产权宏观数据统计、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态势分析等，为

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分析支撑，协助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做好区域内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资源的统筹工作。支持鼓励具备数据加工能力的省级知识产权信息

公共服务节点参与国家重点行业领域知识产权数据加工等基础工作。

３．区域中心城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主要推动区域创新主体知识产权

信息利用能力提升，加强知识产权政策宣传，协调区域内公共服务网点，根据地区

需求提供个性化、特色化区域信息公共服务，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便利化、

普及化、精准化，促进知识产权信息与当地产业、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二）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高校国家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按照相关建设实施办法要求开展工作。其他各类网点应当结

合本单位工作基础，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融入日常工作，根据服务对象的共性

需求和特点，针对性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１．高校类服务网点应当发挥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纳入日常教学、科研管理，面向高校师生开设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课程，举办知

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培训，增强高校师生知识产权意识，探索建立知识产权素养教

育人才档案。积极服务高校科技创新、学科建设、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促进高校

发挥创新源头作用。鼓励支持有服务能力的高校网点扩大服务范围，服务区域经

济和产业发展；发挥专业与学科优势，开展行业专利信息分析。

２．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机构类服务网点应当将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贯穿于本单

位科技项目的立项、研发、产出成果等全流程，推动提升研发起点，促进研发成果形

成高质量知识产权，助力研发成果转化。在做好本单位服务的同时，鼓励支持有服

务能力的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机构类网点扩大服务范围，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

发展；发挥专业与学科优势，开展行业专利信息分析。

３．公共图书馆类服务网点应当发挥场地资源齐备、受众广泛等优势，结合参考

咨询等职能工作，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咨询服务，通过举办展览、讲座、论坛、沙龙、公

开课、阅读推广等活动，增强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推动知识产权基础知识传播。

４．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类服务网

点应当发挥生产要素聚集优势，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深度融入园区技术转化、

６１ 知识产权动态



企业创新、产业发展。积极为园区内企业和服务机构搭建对接交流平台，推进产学

研合作和整合创新资源。

５．行业组织类服务网点尤其是知识产权领域行业组织应当加强横向合作，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将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融入行业服务，建立行业专题数据

库，重点面向成员（会员）单位开展信息利用培训、信息推送等服务。

６．市场化服务机构类服务网点应当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与知识产

权专业服务相融合，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服务对象多层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需

求。鼓励支持市场化服务机构向社会免费或者低成本提供公益性信息服务。

　　四、服务内容

（一）基础性服务。各节点、网点应当根据自身基础和条件，向服务对象免费提

供相应的基础服务。

１．开展知识产权公益培训、公益讲座等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知识产权基础知识

和信息利用方法技能。

２．指导服务对象进行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查询和分析。

３．通过节点、网点协作开展知识产权文献传递。

４．通过电话、网络、窗口等途径开展知识产权文献信息、信息分析利用相关咨

询服务。

５．传播知识产权信息，推广公益性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成果。

６．充分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单位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向创新主

体和社会公众进行推广。

７．其他基础性服务。

（二）专业化服务。鼓励各节点、网点根据机构性质、资源优势、服务能力和服

务对象需求，提供低成本专业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１．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专业检索和分析服务。

２．面向特定技术领域创新需求，提供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建设服务。

３．面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各类主体，结合实际需求，开展区域

规划、产业规划、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人才管理等专利导航服务。

４．面向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企业等市场主体开展专利预警服务。

５．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特别是确权、维权、交易、转化等提供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支撑。

６．面向多层次、多样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需求，开发特色化知识产权信息应用

７１知识产权动态



工具。

７．其他专业化服务。

　　五、服务保障

（一）加强资源保障。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应当在服务机

制、数据资源、规范建设、培训工作等方面为节点、网点提供指导和支持；通过组织

实施公共服务项目等形式，支持引导节点、网点提供高质量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产品。国家知识产权局、省（区、市）局、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在知识产权

专项经费中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预算项目。协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

内服务网点提供政策、资源支持。各类节点、网点应当根据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定位、目标，做好人员、服务系统和数据资源、硬件、场地等基础服务保障。

（二）加强互联共享。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推动特色

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丰富服务功能；与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各省市平台、

区域内相关服务平台加强互联共享，打破信息和服务孤岛，形成叠加服务效能；健

全完善需求供给对接渠道，共享专题数据库、分析工具等服务资源，提高公共服务

质量和效率。

（三）加强交流协作。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样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经验交

流机制、服务协作机制、服务资源和成果共享机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节点、网点工

作交流，建立节点、网点间联系渠道，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等搭建服务协

作、资源和成果共享平台。

（四）重视服务反馈。鼓励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加强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效能评估，通过常态化评估促进节点、网点服务质量和效能提升。各节点、

网点应当设置专门渠道收集和接收相关意见、建议，根据服务效果反馈主动改进服

务，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五）加强宣传推广。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应当积极总结实践经验，挖掘

报送区域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等途径和方

式，对各地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优秀实践》，发挥优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实践的示范、引导作用。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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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启动 ＰＣＴ／ＩＳＡ专利试点项目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之间为期两年的 ＰＣＴ／ＩＳＡ

专利试点项目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开始实施。该项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和居民在根据《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以英语提交国际申请时，可选择 ＥＰＯ作为国

际检索单位（ＩＳＡ）。该试点项目将对以ＣＮＩＰＡ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ＩＢ）为

受理局的申请人开放，最初１２个月的申请总数限制在２５００件，接下来的１２个月限

制在３０００件。

在过渡阶段，将ＣＮＩＰＡ作为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并选择ＥＰＯ作为ＩＳＡ的申请

人需要以欧元直接向ＥＰＯ支付国际检索费，计划不久将使参与试点的申请人能在

提交申请时向ＣＮＩＰＡ支付这笔费用。如果 ＰＣＴ申请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或居民，并且由 ＥＰＯ作为 ＩＳＡ进行了国际检索，则也可以向 ＥＰＯ提交国际初步审

查请求。根据ＰＣＴ第二章，申请人应直接向ＥＰＯ支付相应的费用。

ＥＰＯ提供国际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为申请人提供了发明可专利性的明确评

估，使其能及时、明智地决定是否进入ＰＣＴ下的各个国家／地区阶段，特别是欧洲阶

段。此外，希望加快申请速度的中国申请人可以通过ＥＰＯ的国际检索报告和书面

意见更早进入欧洲阶段，要求提早处理，并且无需额外的欧洲检索就可以审查其

文件。

邓文鼎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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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脱欧过渡期后知识产权法修改概要

【摘要】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有关知识产权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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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将如何运作的关键信息，以及对英国知识产权法进行的

修改。报告详细介绍了英国脱离欧盟后，英国知识产权法中代理的使用与要求、

英国服务地址、知识产权变更三部分内容的修订情况。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有关知识产权系统在英国

脱欧过渡期结束后将如何运作的关键信息，概述了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英国为确

保顺利脱离欧盟知识产权体系，将对其知识产权法进行的修改。

　　１．代理的使用和要求

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英国律师将无法在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的新申请

或新诉讼中代表客户，英国商标权利人将需要任命一名欧洲经济区（ＥＥＡ）律师，以

代表他们进行新的申请和诉讼。但是，《脱欧协议》（ＷＡ）表明英国律师可继续代

表客户处理在过渡时期结束时仍在进行的案件。

　　２．英国服务地址

英国知识产权局正考虑在过渡期结束时对服务地址（ＡｆＳ）的规则进行修改，并

就删除欧洲经济区一事发表了征求意见书，这意味着只有英国及其海峡群岛的ＡｆＳ

可以接受新的申请和提出有争议程序的新请求。服务地址的任何变更将适用于所

有注册的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设计）。

　　３．知识产权变更

　　（１）商标

根据脱欧协议，英国知识产权局将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把已注册的欧盟商标

（ＥＵＴＭ）转换为对应的英国商标，每一项权利都将：

记录在英国商标注册簿上；

具有与根据英国法律申请并注册的商标同等的法律地位；

保留原始ＥＵＴＭ申请日期；

保留原始的优先权或英国在先日期；

可以与原始ＥＵＴＭ分开成为完全独立的英国商标，允许异议、转让、许可或

续展。

用户无需为此权利提出申请或支付申请费，同时不会获得英国注册证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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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ＧＯＶ．ＵＫ上访问有关商标的详细信息，并可进行屏幕截图以证明权利。在

过渡期结束时未注册 ＥＵＴＭ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将有９个月的时间在英国申请相

同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支付英国申请费，并且该申请需遵守英国的审查

和公布要求。

　　（２）外观设计

根据脱欧协议，英国知识产权局将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把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

计（ＲＣＤ）转换成一个重新注册的设计，每一项权利都将：

记录在英国外观设计注册簿中；

具有与根据英国法律申请并注册的外观设计同等的法律地位；

保留原始ＲＣＤ提交日期；

保留原始优先权日期；

可以与原始 ＲＣＤ分开成为完全独立的英国设计，允许异议、转让、许可或

续展。

与商标类似，用户无需为此权利提出申请或支付申请费，且不会获得英国注册

证书，但可通过屏幕截图证明自己的权利。同样，在过渡期结束时拥有尚未获得注

册或已推迟发布的ＲＣＤ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将有９个月的时间在英国申请同样的

保护，并需支付英国申请费，该申请也将受到英国审查要求的约束。

　　（３）国际商标和外观设计

根据脱欧协议，欧盟国际商标和外观设计将继续在英国获得保护。英国知识

产权局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把在过渡期结束时受保护的每个欧盟国际商标转换为

一个对应的英国商标，并为国际外观设计重新注册英国外观设计。

　　（４）未注册外观设计

在过渡期结束之前的未注册欧共体外观设计（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

ｓｉｇｎｓ），将在三年剩余时间内继续受到保护。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英国法律将提

供补充的未注册外观设计（ＳＵＤ），ＳＵＤ提供与 ＲＣＤ类似的保护，但仅限于英国。

ＳＵＤ将通过首先在英国或其他具备资格的国家／地区披露而建立，而在欧盟首次披

露不会建立ＳＵＤ权利。

　　（５）专利

由于欧洲专利局（ＥＰＯ）不是欧盟机构，退出欧盟并不影响目前的欧洲专利制

度，覆盖英国的现有欧洲专利也不受影响，因此用户可以通过英国知识产权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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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ＥＰＯ申请欧洲专利，使用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在欧洲３０多个国家获得专利保

护。并且设在英国的欧洲专利律师能够继续在ＥＰＯ代表申请人。

　　（６）补充保护证书（ＳＰＣｓ）

ＳＰＣｓ是授予在某一国家（而非欧盟范围）的权利，脱欧协议可以确保在过渡期

结束时未决的ＳＰＣｓ申请将在当前框架下进行核查，并且将提供与现有 ＳＰＣｓ同等

水平的保护，同时用户可以通过继续向ＵＫＩＰＯ提交申请来获得ＳＰＣｓ。

　　（７）受北爱尔兰协议影响对ＳＰＣｓ的更改

由于市场营销许可的法规变更，ＳＰＣｓ申请流程将进行更改，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

日起生效。用户需要检查其营销授权是否对整个英国有效，或仅对北爱尔兰或大

不列颠有效。此外，ＳＰＣｓ的申请必须在首次授权后的六个月内提交给英国知识产

权局。

　　（８）英国与欧洲经济区的平行贸易

在过渡期之后，经权利人或经权利人同意在英国市场投放的商品中的知识产

权，不再被视为在欧洲经济区中已用尽。这意味着，将这些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

从英国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的企业可能需要获得权利人的同意。同时，在过渡

期之后，经权利人或经权利人同意，将其投放到欧洲经济区市场的商品中的知识产

权在英国将继续被视为已用尽，这意味着从欧洲经济区向英国的平行进口将不受

影响。

　　（９）受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的行动

用户需检查当前是否将合法的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区，这

些带有商标的商品已经在英国市场上投放，并且当前不需要权利人的出口许可。

但用户可能需要联系权利人，以获得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继续出口这些商品的

许可。此外，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不允许其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平行出口到欧

洲经济区。用户可能需要根据与知识产权所有人的讨论结果来审查自身的业务

安排。

　　（１０）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动

拥有知识产权（商标、专利、外观设计或著作权）的企业，如果其受知识产权保

护的商品从英国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则可能希望寻求法律建议。考虑在２０２０

年１月１日后是否允许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从英国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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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著作权

英国大多数版权作品（例如书籍，电影和音乐）仍将在欧盟和英国受到保护，因

为英国仍将继续参与国际版权条约。出于同样的原因，欧盟的版权作品将继续在

英国受到保护，这适用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前和之后的作品。此外，当前欧盟成员

国独有的跨境版权安排将在过渡期结束时停止。其中包括在线内容服务的跨境可

移植性、卫星广播的版权许可、数据库权利的对等保护、孤儿作品的特例授权。

　　（１２）地理标志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Ｄｅｆｒａ）负责本国农业、食品和地理标志产品

（ＧＩｓ）。日前已发布指南，包括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生效的新英国地理标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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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聚乳酸专利全球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聚乳酸全球专利申请情况进行

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聚乳酸专利研究态势、主要国家的科研水

平、重要专利申请人的研发布局和技术研发热点。研究发现，近２０年来，聚乳酸

专利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中国是聚乳酸最重要的专利来源国和受理国，其次是日

本；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主要来自日本和中国，中国研究机构进入该领

域较晚，但近十年活跃度较高；聚乳酸专利技术主要布局应用、制备和改性，其中

纺织、医用是最主要的应用场景。

随着人们对可持续材料的日益关注，各国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规范不

可降解材料的使用，如美国塑料袋收费新法的确立、新西兰塑料微珠个护产品禁

令、欧洲发布新修订与食品接触的塑料制品法规、澳大利亚发布减少海洋废弃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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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以及中国工信部实施《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吉林省质检院制定

《生物降解塑料零售包装通用技术要求》等。与此同时，世界新兴市场正在崛起，消

费者对环保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科研工作者正努力研发具有更好性能的环保

材料。

聚乳酸（ｐｏｌ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ＰＬＡ）是一种新型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其原料来源于可

再生植物资源，如玉米、小麦、木薯等农作物。废弃后的聚乳酸可在土壤中微生物

和水的作用下完全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而后经植物光合作用，水和二氧化碳可再

形成淀粉类物质，又可为聚乳酸的合成提供原料，从而实现“源于自然，归于自然”

的碳循环。因此，聚乳酸的合成不仅摆脱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满足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而且是一个低能耗的过程，符合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

专利文献汇集技术、经济、法律信息于一体，最能反映最新的研究开发及技术

创新水平。本文通过调研分析聚乳酸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展现

聚乳酸专利技术的发展态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为我国相关研发工作的开展和政策

制定提供参考。本文以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作为检

索来源，通过关键词和专利分类号进行组合检索，选用发明专利文本作为研究对

象，进行申请号合并作为专利篇数（件）统计，进行简单同族合并进行专利家族数

（项）统计，专利申请时间选择是全部年限，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３日。

　　１．专利申请趋势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３日，在ＩｎｃｏＰａｔ全球专利数据库共检索到聚乳酸专利８５４５

项（１６１９４件），国内外专利申请总体趋势如图６所示。从全球专利申请趋势来看，

聚乳酸专利申请起始于 １９２５年的旁压聚乳酸隔膜装置（ＵＳ１５６０４４３Ａ），１９２５至

１９７１年专利年增长量均在２０项及以下；１９７２至１９９３年，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增加至

２０至５０项；１９９３年起，全球聚乳酸专利申请量开始逐年缓慢增长；２００２年开始，聚

乳酸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每年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００项以上。随着我国限塑令的

开展，我国聚乳酸技术的研发也受到了各企业和科研院校的关注与支持。与全球

聚乳酸专利申请趋势相比，我国聚乳酸专利出现时间较晚，第一项专利出现在１９８９

年，２００６年之前专利申请量均在５０项以下，２００６年开始我国聚乳酸专利申请量迅

速增长，与全球聚乳酸专利申请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由于专利公开时间的滞后，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有部分专利申请没有公开，故图中近三年专利申请数量不

能完全反应实际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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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全球与中国聚乳酸专利申请趋势

　　２．专利区域分布

通过分析聚乳酸专利申请在全球分布的情况，可以了解该项技术在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目标与潜在市场。由图７可知，中国和日本是聚乳酸专利申请量最高的

国家，分别占比３８０％和１８４％；其次是美国、韩国、欧洲，这也是聚乳酸的主要

市场。

图７　聚乳酸专利全球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从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来看（图８），中国是聚乳酸技术最主要的专利来源

国家，其次是日本，再次是美国、韩国和德国等，与专利受理国别分布情况基本

一致。

通过我国聚乳酸专利的申请人省市分布来分析各个城市聚乳酸研发实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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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图９　中国聚乳酸专利来源地区分布

图９可知，江苏省是我国聚乳酸专利申请量最高的省份，为７５８项；其次是上海、浙

江、广东、山东、安徽和北京；再次是吉林、四川和河南等。

　　３．重要专利申请人

对聚乳酸专利申请人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各申请人在此技术领域的发展情况

以及技术实力（表７）。日本的ＵＮＩＴＩＫＡ公司和 ＴＯＲＡＹ公司拥有的聚乳酸专利申

请量最多，分别拥有１８９项和１８８项相关专利；其次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山东理工大学、日本ＴＥＩＪＩＮ公司和东华大学，聚乳酸专利申请量均为１００项

以上。专利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申请人中日本企业占５席，中国机构占５席（３所

高校、１个研究所、４家企业），可见中国和日本在聚乳酸技术创新上处于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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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表７　全球聚乳酸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

申请人 专利申请量／项

日本ＵＮＩＴＩＫＡ公司 １８９

日本ＴＯＲＡＹ公司 １８８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１３２

山东理工大学 １３２

日本ＴＥＩＪＩＮ公司 １３０

东华大学 １０１

日本ＳＨＩＭＡＤＺＵ公司 ８７

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３

四川大学 ７６

日本ＫＡＮＥＢＯ公司 ７１

聚乳酸全球重要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趋势如图１０所示，由于聚乳酸全球专利申

请量排名前１０的申请人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没有进行相关专利的申请，因此只统计了

１９９２年至今的专利数据。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公司进入该领域最早，但是２００３年之

后就没有再申请聚乳酸相关专利，其研发中心可能已经发生转移；日本ＵＮＩＴＩＫＡ公

司、日本ＴＯＲＡＹ公司、日本ＫＡＮＥＢＯ公司在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０年活跃度较高，近几年的

活跃度较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山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黑龙江鑫

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大学进入该领域较晚，但是在２０１０年专利申请数量较

多，活跃度较高。

图１０　聚乳酸全球重要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趋势

　　４．专利技术解析

对聚乳酸专利申请的ＩＰＣ分类号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表８），使用无机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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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Ｃ０８Ｋ、Ｃ０８Ｊ）对聚乳酸进行改性是研究的热点，其中涉

及用碳碳不饱和键以外的反应得到的高分子化合物（Ｃ０８Ｇ）。此外，塑料的成型或

连接（Ｂ２９Ｃ）是聚乳酸工艺方面专利分布的重点，医用材料（Ａ６１Ｋ）是聚乳酸的重

要应用场景之一。

表８　聚乳酸重要ＩＰＣ分类号

ＩＰＣ（小类） 专利申请量／项 中文注释

Ｃ０８Ｌ ４５０７ 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

Ｃ０８Ｋ ２４０４ 使用无机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

Ｃ０８Ｇ ２０３０ 用碳碳不饱和键以外的反应得到的高分子化合物

Ｃ０８Ｊ １８２５ 加工；配料的一般工艺过程

Ｂ２９Ｃ １１２１ 塑料的成型或连接；塑性状态材料的成型，不包含在其他
类目中的；已成型产品的后处理，例如修整

Ｄ０１Ｆ ７６９ 制作人造长丝、线、纤维、鬃或带子的化学特征；
专用于生产碳纤维的设备

Ａ６１Ｋ ５８０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Ａ６１Ｌ ４９２
材料或消毒的一般方法或装置；空气的灭菌、消毒或除臭；绷带、
敷料、吸收垫或外科用品的化学方面；绷带、敷料、吸收垫或

外科用品的材料

Ｂ３２Ｂ ４５２ 层状产品，即由扁平的或非扁平的薄层，例如泡沫状的、
蜂窝状的薄层构成的产品

ＤＯ１Ｄ ３１８ 制作化学长丝、线、纤维、鬃或带子的机械方法或设备

图１１　聚乳酸专利重要技术构成

为了更加详细地揭示全球聚乳酸技术分布，本研究将聚乳酸专利进行分类分

析（图１１）。其中，聚乳酸的应用类专利数量最多（３９２０项），其次是制备和改性的

技术专利，分别是３２３９项和１３８６项。聚乳酸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乳酸直接脱水缩

聚和丙交酯开环聚合（主要工艺路线），其改性技术包括改善其加工性能（染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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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机械性能（韧性、刚性、延展性）、功能性（抗菌、耐热、阻燃）等。聚乳酸主

要被应用于纺织（１５％）、医用（１３％）、工程（６％）、农用（３％）等领域，纺织领域主

要包括服装、家居与装饰等；医用材料包括手术缝合线、骨科材料、美容材料、缓释

药物等；工程材料领域主要包括了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电子产品、３Ｄ打印材料等；

农用材料主要是农用地膜。

　　５．小结

本文通过对聚乳酸全球专利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近２０年来，聚

乳酸专利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中国进入该领域较晚，２００６年后专利数量呈现爆发式

增长，成为聚乳酸最重要的专利来源国和受理国，专利申请数量和受理数量都排名

第二的是日本；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专利申请人中５个来自日本，５个来自中国，

日本的化工材料公司进入该领域较早，但近十年活跃度不高，我国的研究机构近十

年活跃度较高，成为近十年聚乳酸技术研发的主力；聚乳酸专利技术主要布局应

用、制备和改性技术，聚乳酸应用场景广泛，其中纺织、医用是重要技术研发领域。

吴晓燕，孙裕彤（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副局长徐治江一行

赴宁波材料所调研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副局长徐治江一行来访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调研知识产权工作，浙江省知识产权发展处处

长林敏和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金珊等陪同调研。

徐治江一行首先参观了宁波材料所展厅，了解了宁波材料所的历史沿革、科技

成果、科研平台、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并对宁波材料所扎根地方，为区域经济发展

做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参观结束后，双方举行了座谈交流会，宁波材料所所长

黄政仁、副所长杨盨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徐治江从制度建设、机构设置、高质量专利培育、知识产权贯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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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转化运用等方面详细了解了宁波材料所在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

进展及具体工作举措，并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奖励激励机制、知识产权运

用转化等与黄政仁、杨盨开展了深入的交流。黄政仁表示，知识产权工作非常重

要，通过知识产权分析布局，可以帮助科研团队厘清自身技术的优劣势，为布局学

科方向、构建核心竞争力提供有效支撑，通过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更

好地保护原创科技成果，促进科技发展。杨盨就如何推进知识产权运营转化提出

了多项建议。

徐治江充分肯定了宁波材料所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激励创新、保护创新，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宁波材料所今后进一步

通过有效的运营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能力，为市场和企业输出有潜力有

价值的科技成果，使其转化成为先进生产力。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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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知识产权运营与能源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２日，以“知识产权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专交会”）在大连举行。期间，由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全国科学院

联盟中科院能源分会、洁净能源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主办的知识产权运营与能源产

业创新发展论坛暨全国科学院联盟中国科学院能源分会第六届年会、洁净能源知

识产权联盟第三届年会召开。

会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万晟佳音知识

产权有限公司（厦门）、助天科技有限公司、大连东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相关人

员分别围绕知识产权运营和能源产业发展等话题作了主旨报告。会议探讨了能源

科技的发展以及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运营等问题。

此外，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能源化工分中

心）还搭建了专交会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运营生态展区。展区吸引了国内外百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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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及科研院所参展，通过实物展品、模型、展板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了以能源

产业为基础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链和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工作。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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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广州能源研究所发明专利
获第六届广东省专利金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上午，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大

会，对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广东获奖项目和第六届、第七届广东省专利奖获奖单

位和个人进行公开表彰。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马隆龙研究员、陈伦刚研究

员等人完成的发明专利“一种秸秆生产交通燃料用油的方法”获第六届广东省专利

金奖，张琦研究员代表项目组出席大会并领奖。

“一种秸秆生产交通燃料用油的方法”采用汽提－水解工艺分级降解秸秆中的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分子，获得初步产物糠醛和乙酰丙酸，并使之进一步反应生成含

碳－碳双键、碳－氧双键等不饱和结构的燃料中间体，在负载金属催化剂的作用下

经过一系列还原反应最终得到５２０碳链长度的烃类化合物。这一技术路线获得的

烃类化合物产率可高达１０％，经过炼制可用作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的替代品或添

加剂。这一技术路线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以秸秆为原材料的汽、柴、航油生产，提

升了生物质燃料品位，产品性能和碳数分布与石油燃料一致，不需要更换当前发动

机和燃油系统，可直接使用，有效解决了传统技术中生物质原料利用率低、转化效

率低、产物单一品质低、原料适用性差、应用推广难等瓶颈问题。

该技术路线将原料碳利用率提高３０％以上，燃料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

际ＡＳＴＭＤ７５６６标准。在该技术路线中，１０吨秸秆生产１吨航油并联产０２５吨乙

酰丙酸，系统能效达３６８％，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项目组建成了生物汽油中试示范工程和百吨级规模的生物航油中试示范系

统，完成了技术的稳定可靠性测试验证，为商业化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２０１６年该专利技术在深圳中环油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工业装置运行，以甘蔗

渣、秸秆为原料进行轻烷烃油生产；同年在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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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工业生产运行，利用该发明中的水解和加氢技术对现有的生产线进行了升级

改造，实现了以玉米芯为原料生产木糖醇。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年底，各企业使用该专利

产品累计销售额为９５０１４９万元，出口额为４２２８３７６万元，利税额为３１８８万元。

随后，项目组以知识产权和技术许可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分别于２０１７年与哈

尔滨良大实业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与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企业

进行技术推广及应用。２０２０年以技术许可作价并授与克拉玛依市森禾智慧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非独占的技术使用权。此外，项目组还与国家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该专利为农林废弃物的高值利用和交通能源结构优化提供了新途径，在技术

创新、原料利用及油品品质提升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并显著促进了可持续性航空燃

料的商业化进程，具有极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潜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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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研究院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签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等离子体物理与核聚变研究、大

气光学研究、纳米科学和材料物理研究、环境光学和环境遥感监测技术研究、离子

束生物工程研究、强磁场科学与技术研究、低温超导磁体与超导节能技术研究、应

用激光技术研究、智能传感系统研究、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先进核能科技及其安全

技术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至５日，由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开展现场审核认证工作。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对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知识产

权管理工作高度认可，一致认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建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与研究院各工作环节充分融合，且有效落实，具备很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此次顺利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有利于推动合肥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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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从创造到运用

的全过程管理，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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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地所成为新疆首个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的科研机构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签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化防

治、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旅游产业、增生成矿系统的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是新疆首家通过《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召开了贯标启动会，并成立了知

识产权办公室、贯标工作领导小组和贯标工作组，所领导高度重视，职能部门和科

研团队密切协作充分参与。通过知识产权体系调研诊断、体系策划、文件编写，明

确了研究所知识产权方针、目标，最终确定了《知识产权手册》，初步建立了研究所

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开始试运行。通过内审员培训、内部审

核与管理评审等一系列准备，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向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提

出认证申请。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至３０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覆盖的部门和团队进行了现场审核，并根据现场审核

情况，批准通过认证审核。

通过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运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促进了研究所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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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顺利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至３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对中国科学院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所进行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现场审核，研究所顺利通过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党委副书记许辉、各职能部门知识产权联系员以及研究组知

识产权专员参与了本次监督审核工作。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对研究所２０２０年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

情况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细致审查，审核组通过问询、记录审查、资料验证以及现

场查看等方式，对研究所的日常管理、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核

与评估。专家组一致评价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已充分融入到实际日常工作中，已初步建立了全面、规范、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

此次监督审核的通过，标志着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持续有效。研究

所将以此次监督审核为契机，不断持续改进和完善提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研究

所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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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广州能源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工作年度审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１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了２０２０年度审核工作。科技处处长黄宏宇、副处长

汪丛伟，以及各职能部门和研究室负责贯标工作的人员共４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审核组抽检了管理层、科技处、财务处、办公室、产业管理中心等４个职能部门

和生物质能生化转化研究室等１１个研究室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运行情况，对研究

室项目组人员管理、知识产权检索报告的周期和检索方式、专利布局、人员入离职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优化建议。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认为研究所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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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工作的

要求，并能够规范地融入到日常管理中，具备高度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广州能源所自２０１７年７月启动贯标工作，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通过了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范围覆盖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方面工作。《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有效实施提

升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科研项目立项质量，有效降低了知识产权风险，有

利于研究所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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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组织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首次管理评审会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为系统评估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

效性，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召开了体系运行后的首次管理评审会议。心理所各

职能部门、研究室负责人、体系内审员共１８人参加本次会议。心理所所长傅小兰

主持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对心理所知识产权工作方针和目标进行评议，一致认可心理所

知识产权工作方针和目标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研究所发展需求。随后，各职能

部门、研究室分别对本部门的知识产权工作职责、体系运行以来的职责履行情况、

目标完成情况、问题和改进计划做了汇报，对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的问题共同进行了

研讨。知识产权办公室对最近一次的体系内审结果进行了汇报，并对各部门的体

系工作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改进措施建议。

傅小兰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本次管理评审会的效果，并动员各部门协调资

源，积极配合，做好后续认证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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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交流会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

交流会。研究所党委书记黄从利、党委副书记张家元出席会议，相关职能部门、科

研部门负责人以及知识产权人员共４０余人参加会议。

首先，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崔勇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内审情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一年后取得的提升，

同时也为研究所后续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出宝贵建议。

随后，稼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鹏律师为大家做了《科技成果转化实务》

的讲座。曹律师用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讲述了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关系，

和大家分享了他在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感悟，并就成果转化过程中

高质量专利的作用，以及国资监管、人员激励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通过本次会议，大家对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工作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有

助于推动研究所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进一步做好风险防控、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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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所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技能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所专利申请质量及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能力，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３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举办了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技能专题培训。本次

培训邀请了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律师、资深专利代理师、知识产权司法

鉴定人关畅和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黄星晔分别就“知识产权的

范畴与专利申请中的常见问题”和“专利信息在科研创新中的运用”进行了详细讲

解。植物所副所长杨秀红、相关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等７０余人参加会议。

关畅从专利申请时机、专利保护对象、技术交底书的重要性、审查意见的解读、

专利快速授权的方法、专利布局及国际专利申请技巧等方面，结合丰富的典型案

例，深入解析了专利申请中的常见问题。黄星晔从专利检索、分析、布局、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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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营等方面，详细讲解了专利信息在科研创新中的运用。

此次培训内容充实、主题明确、信息量大。与会人员表示，通过本次培训深入

学习了专利检索、撰写规范等实用内容，充分认识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在科研创新中

的重要作用。杨秀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研究所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工作，希望通过系列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全所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和专利撰写能力，提升专利布局能力，培育更多高质量、高价值的专利，更好地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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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所举办 ＣＲＡＦＴ项目专利撰写实务讲座

为进一步推进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项目（ＣＲＡＦＴ）的知识产权工

作，学习了解专利申请程序、掌握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技巧、提高项目专利的授权

率，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ＣＲＡＦＴ项目工程办组织举办了“ＣＲＡＦＴ专利的基础知识及申请实务”讲座，邀请了

北京科迪生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张乾桢进行授课。讲座由 ＣＲＡＦＴ项目

工程办副主任韩效锋主持，项目各课题６０余名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参加。

等离子体所副所长陆坤在发言中指出，科研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有知识产权

检索、导航和布局的意识，通过此次讲座的学习，让科研人员能对项目产生的现有

研究成果进行及时地分析总结，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以实现最大范围的

保护。

张乾桢主要从基于项目的专利挖掘策略、专利申请撰写中的若干问题、如何克

服创造性问题获得授权这三个方面对专利撰写实务进行全面地介绍。他解释了专

利挖掘的概念和意义、讲解专利挖掘如何做以及基于项目任务进行挖掘的方法，并

结合多件申请撰写材料的实际案例阐述根据项目的进展优先进行专利挖掘和布局

的重要性。此外，张乾桢就多年审查专利文件的经验详细讲解专利撰写文件需注

意的问题，并对各类问题予以实例讲述解决的方法。讲座过程中，大家认真听讲，

详细记录，并在结束时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疑问与老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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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后，参会人员交流讨论，对ＣＲＡＦＴ项目的专利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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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所举办知识产权专员培训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为切实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

２０１６）要求，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人才专业能力，更好地利用专利检索工具助力科

研项目知识产权布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举办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专员培训

（专题一），各部门６０余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邀请智慧芽公司资深知识产权管理咨询顾问谢彬老师做了《专利信息助

力科研项目管理》专题报告，对科研项目各阶段中如何利用专利检索系统辅助项目

管理做了诠释。还邀请智慧芽生命科学产品专家谢彬博士做了《生物学科专利检

索实例》分享，介绍了如何利用智慧芽 Ｂｉｏ序列数据库轻松完成专利文献信息

检索。

本年度知识产权专员培训计划开设三个专题，计划利用三次培训，从专利申请

文件撰写、保护范围构建及科研项目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提高研究所知

识产权人才专业技能。本次培训作为专题一，列入中科院继续教育网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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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献中心承担的

２０１９年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通过验收评审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２０１９年四川

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面向四川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决策支撑情报研究

与信息服务”在成都通过验收评审。评审会由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组织

召开，由四川大学法学院杨志敏教授等５人组成专家验收组。中科院成都文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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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项目负责人张娴研究员与项目组部分成

员参加了会议。

张娴代表项目组进行汇报，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实施成效

和组织管理等情况。该项目构建了集知识产权领域前沿跟踪监测、战略决策参考

咨询、新媒体移动终端服务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决策咨询模式，服务四川

省政产学研服等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信息需求。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汇报，审议了相关材料，进行了现场质询和充分评议。

专家组认为，该项目高质量地完成了目标任务，研究成果产出扎实、服务成效好，为

满足四川省创新主体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专家组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并且

建议相关工作能够持续长效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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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世界知识产权挑战论坛（ＩＰ２０＋）联合声明》通过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挑战论坛（ＩＰ２０＋）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

这是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首次边会活动。在该论坛上，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与Ｇ２０参加国／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代表

共同确认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达成了克服流行病等全球危机的共识，并通过了

《世界知识产权挑战论坛（ＩＰ２０＋）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１）知识产权和财务措施相关的信息交换；（２）鼓

励共享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信息；（３）检查与知识产权局的运作和程序相关的措

施；（４）分享使用数字技术的经验；（５）支援ＷＩＰＯ发挥作用；（６）促进Ｇ２０参与国／

地区的知识产权局之间的合作；（７）继续举办ＩＰ２０＋会议。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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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るサイドイベント（ＩＰ２０＋）が开催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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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公布全球出版业２０１９年度调查结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公布了对全球出版业进行２０１９年年

度调查的初步结果，调查结果如下：（１）共有１７个国家报告了商业和教育出版部门

产生的销售和许可收入总额。２０１９年这些收入总额达６４１亿美元。美国报告的净

收入最多（２３５亿美元），其次是日本（１６１亿美元）、韩国（６２亿美元）、德国（５６亿

美元）和英国（５４亿美元）；（２）七个国家报告了２０１９年商业出版部门收入按销售

渠道细分的情况，即实体店、在线和其他类别的收入情况。在线销售收入占整个商

业出版部门总收入一半以上的国家是瑞典（５０１％）和英国（５５２％）。美国的商业

出版总收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网上销售（４３５％）。对于大多数报告２０１９

年此类数据的国家而言，实体店渠道产生的收入依然在商业出版总收入占据的比

例最高。

赵颖会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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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ＷＩＰＯ推出专利数据库索引新工具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ＷＩＰＯＩＮＳＰＩＲＥ

（专业化专利信息报告索引），该平台可免费提供多个专利数据库全面、公正且结构

化的报告。ＷＩＰＯＩＮＳＰＩＲＥ将商业专利数据库的信息集中在一起，有助于创新者、

服务提供商、专利局和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就数据库的选择做出更

明智的决策。

ＷＩＰＯＩＮＳＰＩＲＥ为新手和专家级专利信息用户提供了一系列易于使用的功能，

包括：四个或四个以内专利数据库的功能比较；一个交互式的全球数据库覆盖地

图，使用户一目了然地确定专利数据库对特定司法管辖区的覆盖范围。

［２］ｅＴＩＳＣ为ＷＩＰＯ建立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知识共享平台。

另外，ＷＩＰＯＩＮＳＰＩＲＥ还与ＷＩＰＯ的专利注册簿门户和ｅＴＩＳＣ［２］集成在一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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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了一个无缝的环境来获取有关专利数据库和专利注册的信息，并有机会

与专利信息专家进行互动并讨论这些工具。

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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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与 ＷＩＰＯ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合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ＳＩＭＣ）宣布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仲裁和调解中心（ＷＩＰＯ中心）合作，促进调解在知识产权和技术领域的使用。根

据协议，ＷＩＰＯ中心和ＳＩＭＣ将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携手合作：一是案件管理，这两

个机构可能会利用各自的优势帮助企业成功解决纠纷；另一个领域是提高对调解

的认识和教育，将其作为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相关纠纷的重要工具。

鉴于技术的日益普及，这种合作是对迫切需要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领域出现

的多种形式纠纷的回应。包括与知识产权、许可、特许经营和分销协议、研发以及

技术转让协议有关的分歧。许多纠纷发生在亚洲，通常具有很高的风险和价值。

为了减少知识产权和技术相关纠纷带来的负面影响，两个机构将利用各自以往的

处理记录探索协同效应。迄今为止，ＷＩＰＯ中心已处理了７４０多个调解、仲裁和专

家裁决案件，其中大多数案件是近年来提交的，ＳＩＭＣ也已进行了约１３０项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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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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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发起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公众咨询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欧盟委员会发起关于“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

的公众咨询，目的是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引起最高关注的第三国，并更新

“优先国家”清单。公众咨询帮助欧盟委员会将其工作和资源集中在优先国家和关

注的特定领域，以期改善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环境。公众咨询的结果还有

助于权利人在优先国家从事商业活动时了解其知识产权的潜在风险，从而使他们

可以构建商业策略并采取行动来保护知识产权。

据悉，公众咨询的内容主要涉及：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了解每个国家／地

区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有效性，如存在的法律问题和实际挑战等；过去

两年中各国家取得的进展，如新的立法、行政决定、重组、机构改革、新的知识产权

战略、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培训方案、与权利持有人的合作以及提高知识产

权的预算额度等。咨询以英语、法语和德语提供，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结束。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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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ＥＵＩＰＯ研究内容自动识别技术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了《内容自动识别：现有技

术及其对知识产权的影响》（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ＩＰ’）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并分析了支持不同识别等

级的内容自动识别（ＡＣＲ）技术，包括哈希算法、水印、指纹等。报告显示，ＡＣＲ技术

的用途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保护或管理知识产权的范围，这些技术对于许多业务

和安全应用程序至关重要，并且可以应对主要的社会挑战。

报告的第二部分会在２０２１年第二季度之前完成，将关注ＡＣＲ技术对知识产权

的当前和潜在影响，并探讨以下五个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案例：探查电子商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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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知识产权侵权情况；用于检测正品或假冒产品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识别３Ｄ

打印文件和产品的解决方案；保护和管理内容共享服务知识产权的解决方案；识别

直播流中受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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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欧专局专利保护范围延伸至摩尔多瓦

２０１５年，欧洲专利局与摩尔多瓦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ＡＧＥＰＩ）签署了合作

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发明人能够将其欧洲专利的

保护范围延伸至摩尔多瓦共和国。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欧洲专利局局长 ＡｎｔóｎｉｏＣａｍｐｉ

ｎｏｓ和ＡＧＥＰＩ局长ＶｉｏｒｅｌＩｕｓｔｉｎ举行会议，讨论了双边合作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欧洲

专利的生效。同时双方续签了合作协议，这意味着该协议至少将在未来五年内继

续生效。欧洲专利保护范围延伸至摩尔多瓦，为专利申请人带来了好处，同时增加

了摩尔多瓦经济的吸引力，促进了外国投资。该协议还允许 ＡＧＥＰＩ集中资源支持

地方创新者，特别是大学和中小企业，以培育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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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８日

欧美专利局合作加强创新者支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局长 ＡｎｔóｎｉｏＣａｍｐｉｎｏｓ与美国专利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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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ＰＴＯ）局长ＡｎｄｒｅｉＩａｎｃｕ会见，双方就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采取的

新措施以及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签署的关于双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开展的联合活动

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谅解备忘录涉及的领域包括：加强专利数据获取、提高专利

质量和专利权可靠性的工具和程序；工作共享的新概念以及旨在使办公室工作人

员和用户都受益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工具。ＥＰＯ和 ＵＳＰＴＯ双方提出希望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以便在关键时刻支持创新者，提供最佳服务并建立真正支持创新的专

利制度。此次会议还提出推进合作专利分类（ＣＰＣ）项目，该工具目前已被全球约

３０个机构使用。ＥＰＯ和ＵＳＰＴＯ已经使用机器学习系统将检索文件准确分配给最

适合的专利审查员，从而提高了质量和效率，并降低了专利申请管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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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验室专注内部技术创新

近期，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宣布其实验室为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ＦＬＣ）

的特许成员。作为其他联邦实验室、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合作伙伴，它将使职员

获得专利和许可证，并使他们从该机构工作期间开发的知识产权中获利。

ＣＩＡ实验室将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开发、测试和工程设计，以应对新的挑战；并

调整、改进现有解决方案，以新的方式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问题。实验室涉及广泛

的研究领域，包括先进材料和制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生物科学和生

物技术；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技术；虚拟和增强现实；高性能和量子计算；未来无线

和电信技术以及机器人、自主和人机界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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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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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商标申请统计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日本专利局举办了第六次商标制度小组委员会，并于会上

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商标申请数量统计数据，主要内容涉及：（１）２０１９年日本国内商标与

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呈增长趋势，国内商标申请量较上年增长３％，国际商标申请量

增长９％；（２）服务行业的商标申请量增长幅度较大；（３）中小企业及个人的商标申

请数量显著增长，占日本国内申请总量的７０％左右；（４）非日本本土申请数量大幅

增加。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量增长尤为突出，近５年增长了约５倍；（５）日本国内

申请人申请外国商标的数量也在增多。其中，申请中国商标的数量显著增长。

卢雨欣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ｉｎｇｉｋａｉ／ｓａｎｇｙｏｋｏｕｚｏｕ／ｓｈｏｕｓａｉ／ｓｈｏｈｙｏ＿

ｓｈｏｉ／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ｍａｒｋ＿ｐａｐｅｒ０６ｎｅｗ／ｓｈｉｒｙｏｕ１．ｐｄｆ

原文标题：产业构造审议会 知的财产分科会 第６回商标制度小委员会 议事次第？

配布资料一
"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

日本专利局支援中小企业打击国外侵权产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日本专利局称，为保护本国中小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权利，日本专

利局将支援本国企业打击国外侵权产品，支援对象为在国外已取得知识产权的中

小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占２／３以上的企业团体等。日本专利局的支援方式包括：发

放补助金；协助调查侵权产品的流通路径以及制造商；以调查结果为基础，出具对

侵权企业、个人的警告书；进行行政侦查揭露并禁止侵权品通过海关；删除贩卖侵

权产品的网站等。

日本专利局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中小企业开始进入国外市场，

打击外国侵权产品的意识也日益提升。对此，日本专利局认为，中小企业在对应国

家取得知识产权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维权活动费用高昂，对中小企业而言负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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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此，日本专利局决定联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卢雨欣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ｈｕｓｈｏ／ｓｈｉｅｎ＿ｋａｉｇａｉｓｈｉｎｇａｉ

原文标题：海外で见つけた模癮品の
#

策を支援しま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哈佛与麻省理工联合推出“难攻克技术”风投基金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哈佛大学投资了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名为“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的大

型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专注于投资研究并解决全球主要问题的初创企业。这类

企业涉及的“难攻克技术”由于研发时间较长，因此不太可能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

资金。哈佛大学将作为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投资２５００万美元，麻省理工学院投资

３５００万美元。该基金的目标为２５亿美元，目前已筹集到２３亿美元，并有望成为

美国最大的由大学主导的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将为选定的初创企业提供高达

３００万美元的资金。“难攻克技术”涉及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农业、先进计算系统

（如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领域。这些项目一直都得到政府的支持，而目前已准备

好基于项目创办企业。目前该基金尚未宣布哪些公司将获得第一轮的投资，但会

根据能否获得社会回报或风险回报进行选择。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１／０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ｉｇｎｓｏｎｔｏｍｉｔｔ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ｖｅｎｔｕｒｅｆｕｎｄｔｏｔｈｅｔｕｎｅｏｆ２５ｍ／＃ｍｏｒｅ５０９６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８日

美布法罗大学启动首项初创企业风投基金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美国布法罗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ｔＢｕｆｆａｌｏ）管理的首个针对初创企

业的风险投资基金进行了首笔投资，对布法罗自动化公司（Ｂｕｆｆａｌｏ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进行

了２５万美元的投资，旨在将该大学开发的技术商业化。布法罗自动化公司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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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布法罗大学学生创建的人工智能（ＡＩ）初创企业，主要专注于自主海上航行技

术。风险投资公司Ｖａｒｉ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ｓ将配合布法罗大学的投资，为布法罗自动化公司

提供总计５０万美元的资金。布法罗创新种子基金是布法罗大学创新中心的产品，

该中心提供了各种资源来帮助大学初创企业将其技术推向市场。初始资金是由州

长ＡｎｄｒｅｗＭ．Ｃｕｏｍｏ通过“布法罗十亿美元倡议”而获得的１０００万美元奖励。为

了确保布法罗大学对初创企业的持续支持，布法罗创新种子基金的任何货币收益

都将汇入该大学的创业计划中，继续投资于新兴的创新创业公司。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０／２１／ｕａｔｂｕｆｆａｌｏ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ｔｓｆｉｒｓｔ

ｖｃｆｕｎｄ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原文标题：ＵａｔＢｕｆｆａｌｏ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ｔｓｆｉｒｓｔＶＣｆｕｎｄ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美代顿大学支持企业家转化大学技术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美国代顿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ａｙｔｏｎ）技术与创业伙伴关系办公

室启动了一项名为ＰｒｏｐｅｌＤａｙｔｏｎ的新计划。该计划的创建旨在支持代顿大学教职

工将其技术商业化，同时帮助有抱负的企业家基于代顿大学的技术创建初创企业。

ＰｒｏｐｅｌＤａｙｔｏｎ计划将为参与者提供各种资源，例如业务指导、与经验丰富的企业家

取得联系、制定商业计划的建议，将帮助参与者发掘商业机会，之后他们将进入前

加速器计划，为全面启动初创企业做准备。代顿大学技术和创业伙伴关系主管

ＭａｔｈｅｗＷｉｌｌｅｎｂｒｉｎｋ指出，科技创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该计划可以为当地

企业家提供机会和资源，以利用本地研发的技术创造新的业务。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０／２８／ｕｏｆｄａｙｔ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ｔａ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ｏｍａｒｋｅｔ／

原文标题：ＵｏｆＤａｙｔ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ｔａ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ｏｍａｒｋｅ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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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科克大学开展 ＴＴＯ品牌重塑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据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报道，爱尔兰科克

大学（ＵＣＣ）创新总监ＲｉｃｈＦｅｒｒｉｅ推动技术转让办公室重组并开展品牌重塑，以推

动更广泛的创新活动。技术转让办公室改组并重新命名为ＵＣＣ创新（ＵＣＣ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改组后的部门拥有扁平化的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增强团队成员和领导

者的能力，缩短指挥链，并且比多层系统反应更敏捷。

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划定了明确的职责范围，并将团队分为四个关键领域：（１）

ＵＣＣ技术：作为目前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品牌，涉及确定 ＵＣＣ研究产生的突破性技

术，在具有商业相关性时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寻找资金支持以及开发知识产权以

实现许可或启动初创企业；（２）ＵＣＣ商业孵化器：该计划为研究人员领导的初创企

业和衍生公司提供支持；（３）ＩＧＮＩＴＥ孵化：一项国际企业孵化计划，旨在支持新近

毕业的企业家，使他们将想法转化为业务；（４）ＵＣＣ咨询：顾问团队为所有从事咨询

工作的学术人员提供全面的服务。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０／１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ｒｋｒｅｂｒａｎｄｓ

ｔｔｏｔｏｅｍｂｒａｃｅｗｉｄ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原文标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ｒｋｒｅｂｒａｎｄｓＴＴＯｔｏｅｍｂｒａｃｅｗｉｄ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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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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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主办：

承办：

田永生

内部资料

张志强

朱月仙 许海云 许 轶 李姝影

王学昭 赵 萍 马廷灿

■ ■ ■ ■ 

■ ■ ■ 

ystian

田永生

028-85229796

封面设计：徐  源

zhangx@clas.ac.cn

2020 年  第 11 期（总第 106 期）  

2020年11月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